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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关于印发
《广西边境贸易外汇收支差异化管理

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国家外汇管理局北海、防城港、钦州、百色、崇左市中心支局：

为促进广西边境地区贸易健康发展，便利边境贸易结算活动，

提升广西边境贸易外汇收支监管效率，根据《边境地区贸易外汇

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4〕12 号）和《国家外汇管理

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关于推介经常项目外汇主体监测以及货物贸易

外汇差异化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精神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区

分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广西边境贸易外汇收支差异化

管理指导意见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广西边境贸易外汇收支差异化管理指导意见

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

2015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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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边境贸易外汇收支差异化管理指导意见

为促进广西边境地区贸易健康发展，规范和便利边境贸易结

算，根据《边境地区贸易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[2014]12

号）和《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关于推介经常项目外汇

主体监测以及货物贸易外汇差异化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北海市、防城港

市、钦州市、百色市、崇左市中心支局（以下简称“边境地区外

汇局”）开展与边境贸易（以下简称“边贸”）有关的外汇管理业

务。

第二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“边贸企业”,系指在广西边境地区

商务主管部门登记，取得边境小额贸易经营资格的企业。边贸企

业以贸易名义办理外汇收支，应当具有真实、合法的边贸交易背

景，与货物进出口及其金额等情况一致。

第二章 主体管理

第三条 边境地区外汇局可利用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（以下

简称“监测系统”）功能模块，对边贸企业特殊标识的设置或取消

进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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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对于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边贸企业，边境地区外汇局

可根据地区实际和监管需要设置边贸特殊标识。

（一）主要从事边贸经营，年度边贸进出口额或边贸外汇收

支额占其整体进出口或收支规模达到 30%以上的；

（二）因边贸收支具有显著特点，以往三个核查期连续总量

核查指标预警，不适合地区总量核查监管的；

（三）边境地区外汇局认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五条 本指导意见实施前已列入名录的边贸企业，边境地

区外汇局应重点考察其最近 12个月交易与结算情况，为边贸商业

模式特点显著、不匹配差额大的企业设置边贸标识。边贸企业进

入名录不足 12个月的，边境地区外汇局应重点考察辅导期报告、

核查期总量核查等情况，判断企业是否适用边贸标识管理。

边境地区外汇局可根据商务、工商等主管部门提供的监管情

况或信息，将边贸企业列入标识管理。

第六条 边境地区外汇局应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边贸特殊标识

企业清理工作，对于已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边贸特殊标识企业，应

及时取消其边贸特殊标识。

第三章 专项监测及核查管理

第七条 边境地区外汇局应根据监测系统相关指标，按季
1
从

以下方面对边贸特殊标识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标识企业”)实施专项

监测，侧重对其相关业务指标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偏离度分析，

1 由于系统数据调整需要时间，监测核查工作应在每季度后第二个月的第一个周末之后开展为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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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中排查出异常标识企业纳入重点监测或现场核查，并及时在监

测系统相应模块记录监测分析结果。

（一）标识企业主要以现钞结算，以外币报关外币现钞结算

的，出口方面主要监测分析《境内收入申报单》信息与出口报关

信息整体匹配程度、现钞结算占比等情况；对于外币报关人民币

现钞结算的，出口方面主要监测分析企业现金入账单、海关进境

申报单与出口报关信息整体匹配程度等。进口反之。

（二）标识企业进出口通过境内收付款完成对毗邻国家贸易

双边本币资金结算的，主要监测分析企业进出口报关与收付汇数

据偏离变化、差额报告数据、对打结算
2
交易对手、进出口货物交

易对手及商品类型等情况。

（三）标识企业代理个人（旅游购物商品）出口报关的，主

要监测分析个人贸易外汇收支（含个人外汇结算账户）与企业报

关进出口数据之间匹配度、数据差额变化、出口商品种类、边贸

出口不收汇、边贸进口不付汇等情况。

（四）标识企业从事边贸境外承包工程与劳务输出的，主要

监测分析企业出口与收汇之间偏离变化、境外承包工程收支、差

额报告数据等情况。

（五）标识企业边贸报关价格与合同价格存在客观差异的，

根据海关限价政策，主要监测分析进口报关与进口付汇之间偏离

2 对打结算指，中方出口企业出口货物并收到外币货款后，为规避汇兑损失和携钞风险，与中方另一家进口企业联系，

将外币货款支付该企业进口货款，进口企业按照当日汇率，将等值人民币支付给出口企业的结算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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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，进口付汇率、差额报告、商品种类等情况。

（六）边境地区外汇局还可采取其他必要方式实施专项监测

分析，排查异常情况。

第八条 边境地区外汇局可依据专项监测情况，将满足下列

条件之一的标识企业纳入重点监测或现场核查。

（一）标识企业总量差额连续三个核查期超过等值 100 万（不

含）美元的；

（二）标识企业进口付款率、出口收款率等监测指标出现持

续三个核查期及以上的异动，变化幅度大于 30%(不含)的；

（三）标识企业进口付款率、出口收款率等监测指标严重偏

离本地区边贸特殊标识企业整体平均水平，偏离达 30%（不含）

以上的；

（四）边境地区外汇局认定的其他异常情况。

第九条 边境地区所在地商务、工商等主管部门能够就本地

区边贸企业从事边境贸易活动的真实性等提供确认函或者经营证

明的，外汇局可根据情况，结合监测系统的相关指标综合评判，

适度扩大容忍度，不纳入重点监测或现场核查。

第四章 罚则

第十条 边境地区外汇局应依据《外汇管理条例》、《货物贸

易外汇管理指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，根据标识企业专项监测

及现场核查结果，及时将违规标识企业纳入 B、C类管理或移交外

汇检查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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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边境省区外汇局应加强与地方商务、海关、税务

和工商部门合作，优化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，定期互换监管数据，

及时通报边贸收支异常情况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可根据国际

收支形势和边境外汇管理需要，结合辖内标识企业整体收支状况、

结构特点及变动情况，合理确定不同指标阈值，并适时进行调整。

第十三条 本指导意见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

局负责解释，边境地区外汇局应参照本指导意见，开展边贸企业

标识管理及专项监测等差异化管理工作。


